
规划公示：
——《厦门市教育设施规划（2020-2035 年）》

编制背景：为贯彻落实全国、省、市教育大会精神和《厦门教育现代化 2035》总体部署，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厦门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7-2035 年）>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特编制《厦门市教育设施规划（2020-2035 年）》。

规划范围：厦门市行政辖区范围，包括思明区、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同安区和翔安区六个区。

规划期限：2020～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规划对象：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高教育、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和国际化教育七大类。具体分类如下：

（1）学前教育设施：指幼儿园，主要招收 3-5 周岁学龄儿童，不包括托班。

（2）义务教育设施：指小学和初中，其中小学段主要招收 6-11 周岁学龄人口，初中段主要招收 12-14 周岁学龄人口。包括小学

、小学教学点、九年制学校、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十二年制学校等学校类型。

（3）普高教育设施：指普通高中，主要招收 15-17 周岁学龄人口。包括普通高中、完全中学、十二年制学校等学校类型。

（4）中职教育设施：主要招收 15-17 周岁学龄人口，包括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工学校等学校类型。

（5）高等教育设施：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教育学校。

（6）特殊教育设施：指专门招收残疾儿童、青少年的特教学校，不包括工读学校。

（7）国际化教育设施：包括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校和高端民办国际化学校。

发展目标：

坚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落脚点，主动适应时代变革趋势，服务城市发展目标，构建

“规模适度、体系完善、布局合理、城乡统筹”的教育设施空间格局。

规划目标：

（1）至 2025 年全市城镇开发边界内学前教育设施 5分钟空间覆盖率达到 60%，小学 10 分钟空间覆盖率达到 70%，初中 15 分钟

空间覆盖率达到 60%。

（2）至 2035 年，全市城镇开发边界内学前教育设施 5分钟空间覆盖率达到 80%，小学 10 分钟空间覆盖率达到 85%，初中 15 分

钟空间覆盖率达到 75%。

布局原则：

（1）服务城乡，优化空间布局。

（2）设施分类，实施差异引导。

（3）集约建设，增量存量并举。

规划布局：

（1）学前教育设施：近期供给学位 24.86 万个，远期供给学位不少于 26.47 万个。

（2）义务教育设施：小学近期供给学位 44.52 万个，远期供给学位不少于 54.4 万个；初中近期供给学位 23.4 万个，远期供给

学位不少于 26.57 万个。

（3）普高教育设施：近期供给学位 10.93 万个，远期供给学位不少于 15.33 万个。

（4）中职教育设施：近期供给学位 5.89 万个，远期供给学位不少于 6.57 万个。

（5）高等教育设施：新增 3所高等院校，规划新增高等院校用地约 3平方公里。

（6）特殊教育设施：近期供给 179 班，远期供给 230 班。

（7）国际化教育设施：规划布局 5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现状 3所，新建 2所）。引导控制 8所其他国际化学校（现状 2所，

新建 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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